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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亚会（京）审字（2014）3081号

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3年 12月 31日的

资产负债表，2013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

(1)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

(2) 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

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

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

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

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

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 2013年 12月 31日的



财务状况以及 2013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4年 03月 16日









财务报表附注

截止 2013年 12月 31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成立，基金会法人登记证

书有效日期：2012 年 5 月 22日至 2014年 5月 22日。注册资金贰佰万元，登记证号为基证字

第 0020155号，组织机构代码为 59603549-X，基金类型为非公募 ，法定代表人：屈正，住

所为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 1号金泰大厦 1201室，业务主管单位为北京市民政局。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单位管理层对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本单位不存在可能导致持续运营产生重大疑虑

的事项或情况，本单位财务报表是按照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单位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

单位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1．执行的会计制度

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2．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自公历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3．会计核算基础和记账原则

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资产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量。

4．记账本位币

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5．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单位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收支业务，按业务发生日市场汇价（中间价）折合人民币

记账，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用途及性质计

入当期财务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6．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短期投资指本单位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年）的投资，

包括股票、债券投资等。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

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7．坏账核算办法

本单位的坏账确认标准：

①债务人死亡，以其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②债务人破产，以其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③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

小。

8．存货核算方法

（1）存货分类：本单位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了

出售或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

资、商品等。

（2）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本单位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发出材料、物资、商品等按个别计价法计价。

（3）存货的盘存制度：本单位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单位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

转回。

9．固定资产计价及折旧政策

本单位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

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较高，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

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和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他固定

资产等。单位价值虽然不足规定标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资产，作为固定资产

核算。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分类计算，并按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残值率确定

折旧率。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及年折旧率列表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20年 0% 5%

运输工具 5年 0% 20%

办公设备 3-5年 0% 20%-33%



10．长期投资计价及核算办法

（1）长期股权投资

本单位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对被投资单位没有控制、共同控制

和重大影响的，采用成本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采用权益

法核算。

（2）长期债权投资

本单位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券投资按直线法计提

利息及摊销债券折溢价。

（3）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本单位期末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按单项投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

期投资减值准备。

11．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单位接受委托方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12．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者

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

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3．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

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会费收入、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

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单位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本单位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

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相

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如果劳务

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

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本单位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



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14．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单位支出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等。

（1）“业务活动成本”科目，核算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成本目标、开展

其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管理费用”科目，核算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

用。

15．重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说明：

无。

五、税项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税营业收入 3%

营业税 应税营业收入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纳流转税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纳流转税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缴纳流转税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六、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项目 币种 年初数 期末数

现金 人民币 1,375.05 17,720.51

银行存款 人民币 2,920,499.05 3,042,700.01

合计 2,921,874.10 3,060,420.52

2．待摊费用

项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摊销 期末数



摊销开办费 3,550.00 1,775.00 1,775.00

合计 3,550.00 1,775.00 1,775.00

3．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

（1）固定资产类别

项目

年初账面

余额

本期

增加额

本期

减少额

期末账面

余额

一、原价合计 9,698.00 9,698.00

其中：房屋、建筑物

办公设备 9,698.00 9,698.00

二、累计折旧合计 1,697.18 1,697.18

其中：房屋、建筑物

办公设备 1,697.18 1,697.18

三、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合计 8,000.82 8,000.82

其中：房屋、建筑物

办公设备 8,000.82 8,000.82

（2）固定资产用途：自用期末原值 9,698.00元，已提折旧 1,697.18元。

4．应付工资

项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支付 期末数

应付工资 5,405.00 109,643.03 115,048.03

合计 5,405.00 109,643.03 115,048.03

5．应交税金

项目 年初数 本期应交数 本期已交数 期末数

个人所得税 95.00 910.27 1,005.27



项目 年初数 本期应交数 本期已交数 期末数

合计 95.00 910.27 1,005.27

6．净资产

项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非限定性净资产 2,554,924.10 543,018.88 288,015.61 2,809,927.37

限定性净资产 365,000.00 1,730,576.70 1,835,307.73 260,268.97

合计 2,919,924.10 2,273,595.58 2,123,323.34 3,070,196.34

7.1限定性净资产明细

项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儿童先心病项目 365,000.00 1,286,500.00 1,651,500.00

健康教育项目 444,076.70 183,807.73 260,268.97

合计 365,000.00 1,730,576.70 1,835,307.73 260,268.97

（二）业务活动表主要项目注释

1．收入

项目
上年累计数 本期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赠收入 2,712,000.00 665,000.00 3,377,000.00 531,861.00 1,730,576.70 2,262,437.70

其他收入 4,890.55 4,890.55 11,157.88 11,157.88

收入合计 2,716,890.55 665,000.00 3,381,890.55 543,018.88 1,730,576.70 2,273,595.58

2．费用

（1）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
上年累计数 本期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公益项目支出 416,876.55 416,876.55 2,008,252.53 2,008,252.53

合计 416,876.55 416,876.55 2,008,252.53 2,008,252.53

（2）管理费用

项目 上年累计数 本期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工资福利支出 41,931.90 41,931.90 80,741.41 80,741.41

行政办公支出 3,158.00 3,158.00 29,644.40 29,644.40

合计 45,089.90 45,089.90 110,385.81 110,385.81

（3）筹资费用

项目
上年累计数 本期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洛阳筹资 4,685.00 4,685.00

合计 4,685.00 4,685.00

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的说明

无。

八、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转入非限定性净资产 1,835,307.73元。

九、净资产变动额

2013年度净资产变动额为 150,272.24元；收入合计金额为 2,273,595.58元，其中：捐赠收

入 2,262,437.70元，其他收入 11,157.88元；费用合计为 2,123,323.34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金额合计为 2,008,252.53 元，管理费用金额合计为 110,385.81 元，筹资费用金额为 4,685.00

元；净资产变动额为收入合计金额减去费用合计金额，净资产增加 150,272.24元。

十、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无。



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

《财务报表专项信息》

审核报告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

《财务报表专项信息》的审核报告

亚会（京）核字（2014）3010号

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13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3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2013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

础上，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2013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贵基金会

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

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

的变动情况等。编制年度工作报告是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

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

使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基金会编制

的《2013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是否遵循了《基

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

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

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

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13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

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



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

获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2013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2013 年度工作报告》三（一）接受捐赠情况

项 目 货币 非货币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2,262,437.70 2,262,437.7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818,361.00 1,818,361.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532,000.00 532,00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286,361.00 1,286,361.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444,076.70 444,076.7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444,076.70 444,076.7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

符合公益性目的赠与）

2、《2013 年度工作报告》三（三）公益支出情况

（1）公益事业支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基金余额 2,919,924.10

本年度总支出

①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2,008,252.53

其中:项目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57,902.37

②管理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80,741.41

③行政办公支出 29,644.40

④其他支出 4,685.00

合 计 2,123,323.34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 68.78%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7.93%

3、《2013 年度工作报告》三（四）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13 年度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2,262,437.70 元，其中占

捐赠收入总额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列示如下：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 途

货币 非货币

新疆康正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130,000.00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福特基金会 366,879.54

支持全国性女同志网络分享她们在年

轻女性中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的教育活

动

中大华堂信息工

程有限公司 300,000.00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合计 796,879.54

4、《2013 年度工作报告》三（六）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

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

于受助

人的款

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执

行、监督

和评估费

用

人员

报酬

租赁

房屋、

购买

和维

护固

定资

产费

用

宣传推

广费用

其他

费用
小计

1．儿童

先 心 病

项目 1286500.00 629145.28 1012820.63 57902.37 565.82 77394.50 46616.20 1195299.52 1824444.80

合 计
1286500.00 629145.28 1012820.63 57902.37 565.82 77394.50 46616.20 1195299.52 1824444.80

5、《2013 年度工作报告》三（七）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元）
占年度公益总

支出比例
用途



儿童先心病项目

北京云南大厦酒店

有限公司 126,109.00 6.08% 会议费

儿童先心病项目

嘉德泰格（北京）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0 14.47%

场地、灯光、音响

及 LED 大屏幕租赁

费，舞美费，宣传

材料印刷制作费，

导演组劳务费及撰

稿费，房费和出场

费

儿童先心病项目 煤炭总医院 333,676.31 16.10% 先心病患儿手术费

儿童先心病项目

嘉德泰格（北京）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221,200.00 10.67%

场地、灯光、音响

及 LED 大屏幕租赁

费，舞美费，宣传

材料印刷制作费，

导演组劳务费及撰

稿费，房费和出场

费

儿童先心病项目 煤炭总医院 174,968.97 8.44% 先心病患儿手术费

儿童先心病项目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 120,000.00 5.79%
西安先心病患儿手

术费结款

合 计
1,275,954.28 61.55%

6、《2013 年度工作报告》三（八）委托理财

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 2013 年度未发生委托理财业务。

7、《2013 年度工作报告》三（九）投资收益

无。

8、《2013 年度工作报告》三（十）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屈正 发起人 0.00 0.00 0.00 0.00

王京阳 发起人 0.00 0.00 0.00 0.00

铁燕宁 发起人 0.00 0.00 0.00 0.00

魏晓辉 发起人 0.00 0.00 0.00 0.00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无。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无。

（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无。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无。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2013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上述财务专项信息，

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未发现与经我们审计的

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13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

项信息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13 年度工作报告》时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4年 03月 16日




